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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生」一詞源自於日本，係安

倍晉三提出的重大政策，用以回

應人口集中都會圈以及高齡少子化所衍生的

城鄉差距挑戰。為了避免「地方消失」，日本

政府開始重視地方創生的理念，並立專法推

動，藉由輔助地方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

讓各地能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使年輕

人口回流，以改善區域發展不均的現象。 

地方創生之意義 

  在台灣的脈絡底下，所謂「地方」，大多指

的是鄉村地區，然鄉村在哪裡的界定判準卻

模糊不清，在實務上往往以行政區劃分，或用

人口數作為衡量標準，例如 134 處優先推動

區之選定即係以人口流失為基礎。而「創」之

定義，可能有兩種詮釋：創意或創新。前者僅

需一個理念或想法即可，而後者則帶有實踐

和策略的意義在其中，若以後者詮釋之，如何

調和創新與傳統，不致成為去脈絡的移植則

為關鍵課題。最後則是「生」，主要分為兩方

面的解讀：生計或生活，雖然生態亦為現代國

家關注之重點議題，但在地方創生的討論中，

較不被觸。而兩者最大之差異在於，生計較注

重的係經濟面向，以產業發展為核心；生活所

涉及的面向則較多元而廣泛，包含了品質的

追求。然而最後在實際推行上面，大多都會聚

焦到「生產」面的觀點，反映出地方產業衰退

導致人口流失的問題界定邏輯。 

台灣地方創生之概念與動機 

  誠如前述，同日本所經歷的情況，台灣也面

臨著「總人口減少、高齡化、人口過度集中大

都市以及鄉村發展失衡」等問題。有鑑於此，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在前行政

院長賴清德的「均衡台灣」施政主軸下，主責

推動「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促進外流人

口返鄉或島內移民，緩和人口過度集中六都

之趨勢，減輕首都圈壓力，均衡台灣區域發展。 

  在前揭戰略計畫核定前，國發會自 105 年

即已推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協助

發掘地方之人、地、產及文化資源等 DNA，

以「創意+創新+創業」注入地方產業發展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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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強化地方自明性，俾以吸引人才回流、活

化地方產業。及至正式核定，該戰略計畫進一

步擬定「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

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及品牌建立」等五大

推動戰略，並配合「法規調適」，執行「優化

地方產業，鞏固就業機會」、「建設鄉鎮都市，

點亮城鎮偏鄉」及「推動地方品牌，擴大國際

連結」之發展策略。 

地方創生計畫之推動流程 

  就台灣地方創生計畫的推動流程來看，可

依單一鄉鎮市區或跨鄉鎮市區之別而有所不

同。以單一鄉鎮市區而言，發動者係鄉鎮市區

公所，其提案後由地方政府審視，最後再交由

國發會審議與媒合資源。而對於地方創生實

質上的規劃，首要任務便是「尋找地方 DNA」，

盤點地方的人、地、產等相關資源，透過前置

的調查、了解在地特色與發展潛能，凝聚在地

共識，形成願景，再據以研提地方創生事業。 

執行面上之困難與問題 

  地方創生雖立意良善，然我國政府在執行

層面，似有再斟酌之處。從預算方面來看，政

策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國發會，但國發會本身

並無編列相關預算，而係從其他行政部門如

教育部、農委會、交通部、內政部等之預算匡

列一成預算，保留予地方創生。因此，鄉鎮市

區公所提案經國發會審議同意後，尚須向上

述其他部門依其個別規範進行申請，國發會

的統籌整合作用有限。其次，地方創生雖關注

「城鄉差距日益擴大」之問題，且該政策係屬

國發會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發展」業務項下，

但卻完全忽略空間計畫，特別是很多提案均

牽涉「土地」問題，缺乏空間計畫實不利政策

推行。 

  再次，地方創生以「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

回流」為思考邏輯，認為經濟不發達導致缺少

就業機會，使得人口外流，最後才產生區域發

展不平均之結果。但地方衰頹，人口流失未必

是該觀點所能完全概括，例如我國的預算分

配原則本係不利於鄉村地區，若未處理該等

結構因素，地方創生之成效恐亦將受限。另，

倘若希望人口回流，而潛在的回流人口不盡

然都是經濟取向者，也有嚮往鄉村生活者，如

是，目前的政策便無法照顧到生活取向者。此

外，與地方資源分配不足相關的是，公務人員

體系有「強」幹「弱」枝之現象（中央部門官

員處理、提案能力較強，地方則弱且無效率），

作為提案主體的鄉鎮市區公所是否真的擁有

足夠的規劃提案能量不無疑義，若不考量此

現實，恐有外來協力者反客為主的疑慮。最後，

從 108 年 1 月中函知 134 優先推動鄉鎮（說

明地方創生計畫內容）後，同年 4 月初「行政

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便接連密集召開，

但如此短促的提案時程，究竟凝聚了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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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共識，令人懷疑。凡此種種，皆是值得政

府後續推動上再予考量的部分。 

結語 

  地方創生意欲改善「城鄉發展失衡」之問題，

故而強調提升鄉村之競爭力與發展潛能，但

溯源其本，鄉村存在的價值意義亦不容被忽

視，否則以目前都市計畫地區之計畫人口總

數足以胃納全國人口的狀況下，地方創生的

必要性即非無疑。鄉村地區具有糧食提供、生

態維護、文化傳承、與美學景觀等等諸多價值，

若不正視該等價值，而一昧地聚焦於經濟與

產業發展，恐進一步斲傷鄉村。地方創生之所

以值得被提倡，係因地方負擔了國土整體價

值之重要一部，鄉村地區（或非都市地區）基

於國家永續發展的需要扮演關鍵的角色。也

因此，國家政府必須多方考量，擴大「發展」

的內涵，避免政策思考過度窄化，創造真正的

地方多元價值，裨益整體社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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